
附表

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
序

号
收 费 范 围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（元）

1 居民
常住人口（市区） 每户每月 4.00

暂住人口（市区） 每人每月 2.00

2

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工业、驻

银单位的本年度在职职工（含临时工、合同工、

留聘人员）

每人每月 2.00

3 各类市场
设有摊位的市场（包括农副产

品市场）、各类零星占到摊位
每摊位每天 1.00

4

有床位的行

业（床位、在

职职工）

宾馆、旅社、招待所、医院
每床每月 2.00

每人每月 2.00

5

各

类

经

营

场

所

餐饮业： 50㎡以下

51㎡-100㎡

101㎡-200㎡

201㎡-500㎡

501㎡-1000㎡

1000㎡以上

休闲娱乐业： 50㎡以下

51㎡-100㎡

101㎡-200㎡

201㎡-500㎡

501㎡-1000㎡

1000㎡以上

其它营业网点：50㎡以下

51㎡-100㎡

101㎡-200㎡

201㎡-500㎡

501㎡以上

每月每平方米

1.00

0.90

0.80

0.70

0.60

0.50

0.80

0.70

0.60

0.50

0.40

0.30

0.60

0.50

0.40

0.30

0.20

6
各类建筑、装

修垃圾、渣土

由城管部门负责清运的 每吨 30

自行清运到指定地点的 每吨 5




